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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滨江大道北侧、江洲南路西侧等五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根据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介绍，咨询对象情况如下：
咨询对象位于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滨江大道北侧、江洲南路西侧等五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五宗土地已挂牌，尚未完成摘牌。
根据《扬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本次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合计为156689.22平方米。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咨询对象
	项目位置
	宗地编号
	用途
	土地面积（㎡）

	咨询对象1
	滨江大道北侧、江洲南路西侧
	2020-4
	商住
	60006.62

	咨询对象2
	恒和医院西侧、普济小区南侧
	2020-2
	商住
	34585.45

	咨询对象3
	南江路北侧、恒和医院西侧
	2020-3
	商住
	42699.13

	咨询对象4
	滨江大道南侧、迎江大道东侧地块一
	2020-5
	其他商服用地
	12391.12

	咨询对象5
	滨江大道南侧、迎江大道东侧地块二
	2020-6
	其他商服用地
	7006.9

	合计
	——
	——
	　——
	156689.22


根据委托人介绍，截至咨询时点，咨询对象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宗地红线内平整。
本次咨询时点为2020年2月13日，咨询目的是为委托人了解咨询对象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根据本次咨询目的并结合委托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及要求，本次咨询设定如下：
1.咨询对象土地性质为出让，土地用途为住宅、商业，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70年、商业40年；

2.咨询对象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三通”、红线内场地平整；
3.规划条件：根据委托人提供的资料，设定咨询对象容积率及规划建筑面积情况如下：
	咨询对象
	项目位置
	宗地编号
	用途
	容积率
	设定容积率
	土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咨询对象1
	滨江大道北侧、江洲南路西侧
	2020-4
	商住
	1.20≤容积率≤1.60
	1.6
	60006.62
	96010.59

	咨询对象2
	恒和医院西侧、普济小区南侧
	2020-2
	商住
	1.20≤容积率≤1.60
	1.6
	34585.45
	55336.72

	咨询对象3
	南江路北侧、恒和医院西侧
	2020-3
	商住
	1.20≤容积率≤1.60
	1.6
	42699.13
	68318.61

	咨询对象4
	滨江大道南侧、迎江大道东侧地块一
	2020-5
	其他商服用地
	1≤容积率≤1.20
	1.2
	12391.12
	14869.34

	咨询对象5
	滨江大道南侧、迎江大道东侧地块二
	2020-6
	其他商服用地
	1≤容积率≤1.20
	1.2
	7006.9
	8408.28

	合计
	——
	——
	　——
	　——
	　——
	156689.22
	242943.54


设定咨询对象1-3住宅地块拟建内容为小高层住宅楼，拟交付标准为户内精装修。截至咨询时点，咨询对象尚未取得详细规划指标，评估专业人员无法获取咨询对象1-3住宅地块内商业用房规划建筑面积。根据评估专业人员经验及对咨询对象周边市场调查，本次设定住宅地块内商住比为1:9，并以此作为测算依据。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20年2月13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土地价格（币种：人民币）为104537万元。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由于疫情原因，评估专业人员尚未对咨询对象进行现场勘查，待疫情过后委托人需配合评估专业人员进行现场勘查。如咨询对象实际情况与设定条件不符，咨询结果需作出相应调整。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宗地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4.本咨询结果中未考虑咨询对象于咨询时点可能存在的已抵押担保权利价值、应补交地价款以及拖欠的建设工程款项。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年二月十八日


附件：
咨询对象1测算过程
技术指标
1.咨询对象1经济技术指标
（1）土地面积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扬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咨询对象1土地面积为60006.62平方米。
（2）规划建筑面积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扬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设定咨询对象1容积率为1.6，规划建筑面积设定为96010.59平方米，全部为经营性用途，其中住宅86409.53平方米，商业9601.06平方米。
（3）利润率
本次利润率的计取中，住宅用房取15%，商业用房取20%。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 0年
建筑物建设期：2年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咨询对象的价格。
（一） 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咨询对象1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滨江大道北侧、江洲南路西侧2020-4地块住宅用地
	修正幅度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扬子中路南侧、明珠大道东侧
	修正幅度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翠竹路西侧、工会路北侧

	修正幅度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翠竹北路城北幼儿园西侧

	修正幅度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
	系数%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
	系数%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
	系数%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
	系数%

	交易时间
	2020年2月13日
	100
	2020年1月6日
	100
	2020年1月6日
	100
	2019年3月4日
	98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70
	100
	70
	100
	70
	100
	70
	100

	容积率
	1.6
	100
	2.5
	98
	1.7
	100
	1.4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差
	100
	较好
	104
	较好
	104
	一般
	102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较好
	102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较差
	100
	较好
	104
	较好
	104
	一般
	102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60006.62
	100
	14691.84
	96
	22071.77
	97
	12029.03
	96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表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100/
	98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98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4
	100/
	104
	100/
	102

	
	交通便捷度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4
	100/
	104
	100/
	102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96
	100/
	97
	100/
	96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4907
	4853
	4559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4728
	4535
	4566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咨询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咨询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4728＋4535＋4566）÷3=4610（元/平方米）
比较价格=4610×96010.59÷10000=44261（万元）
（二）剩余法

1.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
（1）市场比较法求取咨询对象1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咨询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交易时间、用途、土地使用年限、区域因素、个别因素的修正。
表3：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咨询对象1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滨江大道北侧、江洲南路西侧2020-4地块住宅用地
	修正幅度
	碧桂园滨江华府

	修正幅度
	新城九里香畔

	修正幅度
	新天地天玺一号

	修正幅度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
	系数%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
	系数%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
	系数%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
	系数%

	交易时间
	2020年2月13日
	100
	2020年1月
	100
	2020年1月
	100
	2020年1月
	100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容积率
	1.6
	100
	2.2
	98
	3.5
	96
	6.45
	9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差
	100
	较好
	104
	较好
	104
	较好
	104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较好
	102

	
	公共配套设施
	较差
	100
	一般
	102
	较好
	104
	较好
	104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小高层
	100
	高层
	92
	高层
	92
	高层
	92

	
	项目建筑规模（㎡）
	220000
	100
	148828
	100
	250000
	100
	478619
	101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建筑品质
	高档
	100
	高档
	100
	高档
	100
	高档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专业物业
	100
	专业物业
	100
	专业物业
	100
	专业物业
	100

	
	市政基础设施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内部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毛坯
	94
	毛坯
	94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表4：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98
	100/
	96
	100/
	9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4
	100/
	104
	100/
	104

	
	交通便捷度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2
	100/
	104
	100/
	104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100/
	92
	100/
	92
	100/
	92

	
	项目建筑规模（㎡）
	100/
	100
	100/
	100
	100/
	101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建筑品质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政基础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100
	100/
	94
	100/
	94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销售价格（元/平方米）
	10450
	10450
	11210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10712
	11409
	12926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咨询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各可比案例修正后价格的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咨询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10712＋11409＋12926）÷3＝11682（元/平方米）
不动产总价＝楼面单价×规划建筑面积＝11682×86409.53÷10000＝100944（万元）
（2）收益法求取咨询对象1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价值

1）租金收入
通过对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区域内商业项目租赁市场的调查，区域此类用房租赁市场较活跃，商业用房租金水平约为2.5元/天·平方米，年增长率在1%-3%之间。
综上，结合咨询对象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2.3元/天·平方米，空置率10%，每年按365天计算。则有：
2）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726
	（A）+（B）

	（A）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725
	租金×个数×月数×（1-空置率）
	租金
（元/天•平方米）
	2.3

	
	
	
	
	建筑面积（㎡）
	9601.06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利息收入
	1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B
	建筑物现值
	3246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造成本
	2351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2112
	建安单价×规划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
（元/㎡）
	22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6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144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150

	e
	相关税费
	32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47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D）
	贷款利息
	
	采用单利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11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2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V建
	
	利息（%）
	4.7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480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0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4×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33×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324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185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123.7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38.7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6

	b
	房产税
	82.9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2.1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3.5

	
	
	
	
	分摊土地面积（㎡）
	6000.66

	（B）
	维修费
	48.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

	（C）
	保险费
	4.9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7.3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541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价值
	11168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5%

	
	
	
	
	收益年期(n)
	38

	
	
	
	
	年增长比率(g)
	2%

	F
	单价(元/平方米)
	11632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9601.06


注：①咨询对象1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0年。咨询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另外，考虑到咨询对象尚未竣工，本次评估咨询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40年）扣减续建工期（2年），则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收益年期为38年；②分摊土地面积＝9601.06÷96010.59×60006.62＝6000.66（平方米）。
（3）开发完成后房地产总值

开发完成后房地产总值＝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100944 +11168＝112112（万元）
2.剩余法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12112
	——
	——
	——
	——

	2
	开发成本
	48154+0.1291P土
	——
	——
	——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35307
	——
	——
	——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29763
	96010.59
	住宅3200、商业2200
	——
	单价×面积÷100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893
	——
	——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2765
	——
	——
	10%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440
	96010.59
	150
	——
	——

	5）
	相关税费
	446
	——
	——
	1.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960
	96010.59
	100
	——
	——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1008
	——
	——
	——
	——

	1）
	住宅
	907
	86409.53 
	105
	——
	——

	2）
	非住宅
	101
	9601.06 
	105
	——
	——

	（4）
	管理费用
	746
	——
	——
	2%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2242
	——
	——
	2%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 P土
	——
	——
	3.05%
	以咨询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
	——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001 P土
	——
	——
	——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1912
	——
	——
	——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5979
	——
	——
	5.6%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
	——
	——
	——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646P土
	——
	
	16%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6442
	——
	——
	——
	——

	4 .土地价格
	44459
	96010.59
	4631
	——
	1-2-3


单位：万元、平方米、元/平方米

（三）估价结果确定
	咨询对象1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滨江大道北侧、江洲南路西侧2020-4地块住宅用地
	市场比较法
	44261
	50%
	44360

	
	剩余法
	44459
	50%
	


咨询对象2测算过程
技术指标
1.咨询对象2经济技术指标
（1）土地面积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扬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咨询对象2土地面积为34585.45平方米。
（2）规划建筑面积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扬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设定咨询对象2容积率为1.6，规划建筑面积设定为55336.72平方米，全部为经营性用途，其中住宅49803.05平方米，商业5533.67平方米。
（3）利润率
本次利润率的计取中，住宅用房取15%，商业用房取20%。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 0年
建筑物建设期：2年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咨询对象的价格。
（一） 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表5：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咨询对象2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恒和医院西侧、普济小区南侧2020-2地块住宅用地
	修正幅度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扬子中路南侧、明珠大道东侧
	修正幅度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翠竹路西侧、工会路北侧

	修正幅度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翠竹北路城北幼儿园西侧

	修正幅度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
	系数%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
	系数%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
	系数%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
	系数%

	交易时间
	2020年2月13日
	100
	2020年1月6日
	100
	2020年1月6日
	100
	2019年3月4日
	98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70
	100
	70
	100
	70
	100
	70
	100

	容积率
	1.6
	100
	2.5
	98
	1.7
	100
	1.4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差
	100
	较好
	104
	较好
	104
	一般
	102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较好
	102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较差
	100
	较好
	104
	较好
	104
	一般
	102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34585.45
	100
	14691.84
	98
	22071.77
	99
	12029.03
	98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表6：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100/
	98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98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4
	100/
	104
	100/
	102

	
	交通便捷度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4
	100/
	104
	100/
	102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98
	100/
	99
	100/
	98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4907
	4853
	4559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4631
	4443
	4473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咨询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咨询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4631＋4443＋4473）÷3=4516（元/平方米）
比较价格=4516×55336.72÷10000=24990（万元）
（二）剩余法

1.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
（1）市场比较法求取咨询对象2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依前述，咨询对象2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楼面单价为11682元/平方米。则有：
不动产总价＝楼面单价×规划建筑面积＝11682×49803.05÷10000＝58180（万元）
（2）收益法求取咨询对象2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价值

1）租金收入
通过对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区域内商业项目租赁市场的调查，区域此类用房租赁市场较活跃，商业用房租金水平约为2.5元/天·平方米，年增长率在1%-3%之间。
综上，结合咨询对象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2.3元/天·平方米，空置率10%，每年按365天计算。则有：
2）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419
	（A）+（B）

	（A）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418
	租金×个数×月数×（1-空置率）
	租金
（元/天•平方米）
	2.3

	
	
	
	
	建筑面积（㎡）
	5533.67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利息收入
	1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B
	建筑物现值
	1870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造成本
	1355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1217
	建安单价×规划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
（元/㎡）
	22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37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83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150

	e
	相关税费
	1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27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D）
	贷款利息
	
	采用单利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6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2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V建
	
	利息（%）
	4.7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27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0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4×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33×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1870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106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71.3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22.3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6

	b
	房产税
	47.8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1.2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3.5

	
	
	
	
	分摊土地面积（㎡）
	3458.54

	（B）
	维修费
	28.1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

	（C）
	保险费
	2.8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4.2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313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价值
	6461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5%

	
	
	
	
	收益年期(n)
	38

	
	
	
	
	年增长比率(g)
	2%

	F
	单价(元/平方米)
	11676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5533.67


注：①咨询对象2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0年。咨询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另外，考虑到咨询对象尚未竣工，本次评估咨询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40年）扣减续建工期（2年），则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收益年期为38年；②分摊土地面积＝5533.67÷55336.72×34585.45＝3458.54（平方米）。
（3）开发完成后房地产总值

开发完成后房地产总值＝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58180 +6461＝64641（万元）
2.剩余法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64641
	——
	——
	——
	——

	2
	开发成本
	27757+0.1291P土
	——
	——
	——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20350
	——
	——
	——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17154
	55336.72
	住宅3200、商业2200
	——
	单价×面积÷100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515
	——
	——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1594
	——
	——
	10%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830
	55336.72
	150
	——
	——

	5）
	相关税费
	257
	——
	——
	1.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553
	55336.72
	100
	——
	——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581
	——
	——
	——
	——

	1）
	住宅
	523
	49803.05 
	105
	——
	——

	2）
	非住宅
	58
	5533.67 
	105
	——
	——

	（4）
	管理费用
	430
	——
	——
	2%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1293
	——
	——
	2%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 P土
	——
	——
	3.05%
	以咨询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
	——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001 P土
	——
	——
	——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1102
	——
	——
	——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3448
	——
	——
	5.6%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
	——
	——
	——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544P土
	——
	
	15%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3481
	——
	——
	——
	——

	4 .土地价格
	26025
	55336.72
	4703
	——
	1-2-3


单位：万元、平方米、元/平方米

（三）估价结果确定
	咨询对象2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恒和医院西侧、普济小区南侧2020-2地块住宅用地
	市场比较法
	24990
	50%
	25508

	
	剩余法
	26025
	50%
	


咨询对象3测算过程
技术指标
1.咨询对象3经济技术指标
（1）土地面积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扬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咨询对象3土地面积为42699.13平方米。
（2）规划建筑面积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扬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设定咨询对象3容积率为1.6，规划建筑面积设定为68318.61平方米，全部为经营性用途，其中住宅61486.75平方米，商业6831.86平方米。
（3）利润率
本次利润率的计取中，住宅用房取15%，商业用房取20%。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 0年
建筑物建设期：2年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咨询对象的价格。
（一） 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表7：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咨询对象3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南江路北侧、恒和医院西侧2020-3地块住宅用地
	修正幅度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扬子中路南侧、明珠大道东侧
	修正幅度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翠竹路西侧、工会路北侧

	修正幅度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翠竹北路城北幼儿园西侧

	修正幅度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
	系数%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
	系数%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
	系数%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
	系数%

	交易时间
	2020年2月13日
	100
	2020年1月6日
	100
	2020年1月6日
	100
	2019年3月4日
	98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70
	100
	70
	100
	70
	100
	70
	100

	容积率
	1.6
	100
	2.5
	98
	1.7
	100
	1.4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差
	100
	较好
	104
	较好
	104
	一般
	102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较好
	102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较差
	100
	较好
	104
	较好
	104
	一般
	102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42699.13
	100
	14691.84
	97
	22071.77
	98
	12029.03
	97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表8：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100/
	98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98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4
	100/
	104
	100/
	102

	
	交通便捷度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4
	100/
	104
	100/
	102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97
	100/
	98
	100/
	97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4907
	4853
	4559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4679
	4489
	4519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咨询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咨询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4679＋4489＋4519）÷3=4562（元/平方米）
比较价格=4562×68318.61÷10000=31167（万元）
（二）剩余法

1.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
（1）市场比较法求取咨询对象3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依前述，咨询对象3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楼面单价为11682元/平方米。则有：
不动产总价＝楼面单价×规划建筑面积＝11682×61486.75÷10000＝71829（万元）
（2）收益法求取咨询对象3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价值

1）租金收入
通过对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区域内商业项目租赁市场的调查，区域此类用房租赁市场较活跃，商业用房租金水平约为2.5元/天·平方米，年增长率在1%-3%之间。
综上，结合咨询对象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2.3元/天·平方米，空置率10%，每年按365天计算。则有：
2）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517
	（A）+（B）

	（A）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516
	租金×个数×月数×（1-空置率）
	租金
（元/天•平方米）
	2.3

	
	
	
	
	建筑面积（㎡）
	6831.86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利息收入
	1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B
	建筑物现值
	2309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造成本
	1673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1503
	建安单价×规划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
（元/㎡）
	22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4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102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150

	e
	相关税费
	2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33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D）
	贷款利息
	
	采用单利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8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2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V建
	
	利息（%）
	4.7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34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0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4×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33×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230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131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88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27.5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6

	b
	房产税
	59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1.5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3.5

	
	
	
	
	分摊土地面积（㎡）
	4269.91

	（B）
	维修费
	34.6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

	（C）
	保险费
	3.5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5.2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386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价值
	7968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5%

	
	
	
	
	收益年期(n)
	38

	
	
	
	
	年增长比率(g)
	2%

	F
	单价(元/平方米)
	11663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6831.86


注：①咨询对象3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0年。咨询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另外，考虑到咨询对象尚未竣工，本次评估咨询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40年）扣减续建工期（2年），则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收益年期为38年；②分摊土地面积＝6831.86÷68318.61×42699.13＝4269.91（平方米）。
（3）开发完成后房地产总值

开发完成后房地产总值＝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价值＝71829 +7968＝79797（万元）
2.剩余法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79797
	——
	——
	——
	——

	2
	开发成本
	34270+0.1291P土
	——
	——
	——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25125
	——
	——
	——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21179 
	68318.61
	住宅3200、商业2200
	——
	单价×面积÷100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635
	——
	——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1968
	——
	——
	10%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025
	68318.61
	150
	——
	——

	5）
	相关税费
	318 
	——
	——
	1.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683
	68318.61
	100
	——
	——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718
	——
	——
	——
	——

	1）
	住宅
	646
	61486.75 
	105
	——
	——

	2）
	非住宅
	72
	6831.86 
	105
	——
	——

	（4）
	管理费用
	531
	——
	——
	2%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1596
	——
	——
	2%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 P土
	——
	——
	3.05%
	以咨询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
	——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001 P土
	——
	——
	——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1361
	——
	——
	——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4256
	——
	——
	5.6%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
	——
	——
	——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544P土
	——
	
	15%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4298
	——
	——
	——
	——

	4 .土地价格
	32122
	68318.61
	4702
	——
	1-2-3


单位：万元、平方米、元/平方米

（三）估价结果确定
	咨询对象3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南江路北侧、恒和医院西侧2020-3地块住宅用地
	市场比较法
	31167
	50%
	31645

	
	剩余法
	32122
	50%
	


咨询对象4测算过程
技术指标
1.咨询对象4经济技术指标
（1）土地面积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扬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咨询对象4土地面积为12391.12平方米。
（2）规划建筑面积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扬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设定咨询对象4容积率为1.2，规划建筑面积设定为14869.34平方米，全部为经营性用途，用途为商业。
（3）利润率
本次利润率的计取中，商业用房取15%。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 0年
建筑物建设期：2年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咨询对象的价格。
（一） 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表9：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咨询对象4
	案例：G
	案例：H
	案例：I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滨江大道南侧、迎江大道东侧地块一2020-5地块商业用地
	修正幅度
	江苏省镇江市新坝镇新政西路北侧、新中路以东

	修正幅度
	江苏省镇江市新坝镇238省道西侧,中新路南侧

	修正幅度
	江苏省镇江市市区复振路南侧、河南桥路东侧

	修正幅度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
	系数%
	江苏省镇江市
	系数%
	江苏省镇江市
	系数%
	江苏省镇江市
	系数%

	交易时间
	2020年2月13日
	100
	2018年12月26日
	97.5
	2018年5月28日
	96.5
	2017年12月21日
	95.5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40
	100
	40
	100
	40
	100
	40
	100

	容积率
	1.2
	100
	2
	97
	1.5
	100
	1.8
	100

	区域因素
	商业繁华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好
	100
	一般
	98
	一般
	98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2391.12
	100
	1817.84
	99
	16814.11
	100
	7095.8
	99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表10：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G
	案例：H
	案例：I

	交易时间
	100/
	97.5
	100/
	96.5
	100/
	95.5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97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商业繁华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98
	100/
	98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99
	100/
	100
	100/
	99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1351
	1130
	1084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1472 
	1195 
	1147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咨询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咨询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1472＋1195＋1147）÷3=1271（元/平方米）
比较价格=1271×14869.34÷10000=1890（万元）
（二）剩余法

1.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
收益法求取咨询对象4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价值
1）租金收入
通过对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区域内商业项目租赁市场的调查，区域此类用房租赁市场较活跃，商业用房租金水平约为2.5元/天·平方米，年增长率在1%-3%之间。
综上，结合咨询对象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1.5元/天·平方米，空置率10%，每年按365天计算。则有：
2）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734
	（A）+（B）

	（A）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733
	租金×个数×月数×（1-空置率）
	租金
（元/天•平方米）
	1.5

	
	
	
	
	建筑面积（㎡）
	14869.34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利息收入
	1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B
	建筑物现值
	6878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造成本
	5195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4758
	建安单价×规划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
（元/㎡）
	32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4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223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150

	e
	相关税费
	71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104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D）
	贷款利息
	
	采用单利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252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2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V建
	
	利息（%）
	4.7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795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33×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687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248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127.2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39.1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6

	b
	房产税
	83.8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4.3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3.5

	
	
	
	
	分摊土地面积（㎡）
	12391.12

	（B）
	维修费
	103.2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

	（C）
	保险费
	10.3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7.3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486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价值
	10033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5%

	
	
	
	
	收益年期(n)
	38

	
	
	
	
	年增长比率(g)
	2%

	F
	单价(元/平方米)
	6747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4869.34


注：①咨询对象4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0年。咨询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另外，考虑到咨询对象尚未竣工，本次评估咨询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40年）扣减续建工期（2年），则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收益年期为38年。
2.剩余法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0033
	——
	——
	——
	——

	2
	开发成本
	6622+0.1291P土
	——
	——
	——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5195
	——
	——
	——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4758 
	14869.34
	3200
	——
	单价×面积÷100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43
	——
	——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
	——
	——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223
	14869.34
	150
	——
	——

	5）
	相关税费
	71 
	——
	——
	1.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149
	14869.34
	100
	——
	——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156
	——
	——
	——
	——

	1）
	住宅
	0
	14869.34
	105
	——
	——

	2）
	非住宅
	156
	0
	105
	——
	——

	（4）
	管理费用
	110
	——
	——
	2%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201
	——
	——
	2%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 P土
	——
	——
	3.05%
	以咨询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
	——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001 P土
	——
	——
	——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276
	——
	——
	——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535
	——
	——
	5.6%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
	——
	——
	——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544P土
	——
	
	15%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872
	——
	——
	——
	——

	4 .土地价格
	1978
	14869.34
	1330
	——
	1-2-3


单位：万元、平方米、元/平方米

（三）估价结果确定
	咨询对象4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滨江大道南侧、迎江大道东侧地块一2020-5地块商业用地
	市场比较法
	1890
	50%
	1934

	
	剩余法
	1978
	50%
	


咨询对象5测算过程
技术指标
1.咨询对象5经济技术指标
（1）土地面积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扬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咨询对象5土地面积为7006.9平方米。
（2）规划建筑面积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扬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设定咨询对象5容积率为1.2，规划建筑面积设定为8408.28平方米，全部为经营性用途，用途为商业。
（3）利润率
本次利润率的计取中，商业用房取15%。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 0年
建筑物建设期：2年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咨询对象的价格。
（一） 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表1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咨询对象5
	案例：G
	案例：H
	案例：I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滨江大道南侧、迎江大道东侧地块二2020-6地块商业用地
	修正幅度
	江苏省镇江市新坝镇新政西路北侧、新中路以东

	修正幅度
	江苏省镇江市新坝镇238省道西侧,中新路南侧

	修正幅度
	江苏省镇江市市区复振路南侧、河南桥路东侧

	修正幅度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
	系数%
	江苏省镇江市
	系数%
	江苏省镇江市
	系数%
	江苏省镇江市
	系数%

	交易时间
	2020年2月13日
	100
	2018年12月26日
	97.5
	2018年5月28日
	96.5
	2017年12月21日
	95.5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40
	100
	40
	100
	40
	100
	40
	100

	容积率
	1.2
	100
	2
	97
	1.5
	100
	1.8
	100

	区域因素
	商业繁华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好
	100
	一般
	98
	一般
	98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7006.9
	100
	1817.84
	100
	16814.11
	101
	7095.8
	100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表1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G
	案例：H
	案例：I

	交易时间
	100/
	97.5
	100/
	96.5
	100/
	95.5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97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商业繁华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98
	100/
	98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100
	100/
	101
	100/
	100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1351
	1130
	1084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1458 
	1183 
	1135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咨询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咨询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1458＋1183＋1135）÷3=1259（元/平方米）
比较价格=1259×8408.28÷10000=1059（万元）
（二）剩余法

1.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
收益法求取咨询对象5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价值
1）租金收入
通过对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区域内商业项目租赁市场的调查，区域此类用房租赁市场较活跃，商业用房租金水平约为2.5元/天·平方米，年增长率在1%-3%之间。
综上，结合咨询对象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1.5元/天·平方米，空置率10%，每年按365天计算。则有：
2）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415
	（A）+（B）

	（A）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414
	租金×个数×月数×（1-空置率）
	租金
（元/天•平方米）
	1.5

	
	
	
	
	建筑面积（㎡）
	8408.28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利息收入
	1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B
	建筑物现值
	3890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造成本
	2938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2691
	建安单价×规划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
（元/㎡）
	32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81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126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150

	e
	相关税费
	4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59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D）
	贷款利息
	
	采用单利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142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2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V建
	
	利息（%）
	4.7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450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33×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3890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140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71.9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22.1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6

	b
	房产税
	47.3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2.5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3.5

	
	
	
	
	分摊土地面积（㎡）
	7006.9

	（B）
	维修费
	58.4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

	（C）
	保险费
	5.8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4.2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275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价值
	5677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5%

	
	
	
	
	收益年期(n)
	38

	
	
	
	
	年增长比率(g)
	2%

	F
	单价(元/平方米)
	6752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8408.28


注：①咨询对象5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40年。咨询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另外，考虑到咨询对象尚未竣工，本次评估咨询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40年）扣减续建工期（2年），则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收益年期为38年。
2.剩余法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5677
	——
	——
	——
	——

	2
	开发成本
	3745+0.1291P土
	——
	——
	——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2938
	——
	——
	——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2691 
	8408.28
	3200
	——
	单价×面积÷100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81
	——
	——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
	——
	——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26
	8408.28
	150
	——
	——

	5）
	相关税费
	40
	——
	——
	1.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84
	8408.28
	100
	——
	——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88
	——
	——
	——
	——

	1）
	住宅
	0
	8408.28
	105
	——
	——

	2）
	非住宅
	88
	0
	105
	——
	——

	（4）
	管理费用
	62
	——
	——
	2%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114
	——
	——
	2%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 P土
	——
	——
	3.05%
	以咨询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
	——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001 P土
	——
	——
	——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156
	——
	——
	——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303
	——
	——
	5.6%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
	——
	——
	——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544P土
	——
	
	15%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493
	——
	——
	——
	——

	4 .土地价格
	1121
	8408.28
	1333
	——
	1-2-3


单位：万元、平方米、元/平方米

（三）估价结果确定
	咨询对象5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滨江大道南侧、迎江大道东侧地块二2020-6地块商业用地
	市场比较法
	1059
	50%
	1090

	
	剩余法
	112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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